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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街道办事处，各委、办、局、公司，各直属单位：
为鼓励和引导区域外符合我区产业定位企业来区投资兴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区域经济，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和发展需要，对原有政策进行梳理汇总，特制订此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北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河北区财政局
                     
河北区人民政府研究室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河北区对发展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各类企业政策扶持的暂行办法
为鼓励和引导区域外符合我区产业定位企业来区投资兴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区域经济，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和发展需要，对原有政策进行梳理汇总，特制订此暂行办法。
一、奖励范围
第一条  河北区人民政府设立发展区域经济奖励专项资金，用于奖励来区投资发展并符合河北区产业招商指导目录中鼓励的现代服务业、都市型产业等企业。主要包括：新引进企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原有企业；区内楼宇、产业园区的开发、创办企业；招商引资中介人、中介机构。
二、奖励标准（按照超额累进制计算）
第二条  对入驻区内亿元楼宇企业的扶持奖励。对新注册（或从区外迁入，下同）并入驻亿元楼宇的企业（房地产企业除外，下同），连续5个经营年度内，每年企业留区税收（含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下同）在5万元以上至20万元（含20万元）的部分，可享受当年留区税收45%的扶持奖励；年留区税收在2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可享受当年留区税收50%的扶持奖励；年留区税收在50万元以上的部分，可享受当年留区税收55%的扶持奖励。
第三条  对入驻区内其他载体企业的扶持奖励。对新注册入驻商务楼宇、都市工业园、创意产业园、科技园区和科技孵化器的企业，连续5个经营年度内，每年扶持奖励比例在亿元楼宇享受政策的基础上，每档下浮5个百分点；对新注册入驻区内其他载体的企业，连续5个经营年度内，每年扶持奖励比例在亿元楼宇享受政策的基础上，每档下浮10个百分点。
第四条  对新注册企业高管人才奖励。对在我区新注册经营，且对区域经济贡献较大的企业高管人才，给予留区税收一定比例的奖励，奖励资金含在对企业的扶持奖励内，具体视企业规模、贡献，享受“一事一议”扶持政策。 
第五条  对在我区新注册的国际或国内500强企业、总部经济或留区税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扶持奖励，确定为重点服务企业，享受“一事一议”扶持政策。
第六条  对区内原有企业的扶持奖励。凡符合我区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年留区税收50万元以上的原有企业（享受新引进企业奖励政策奖励期满后），当年留区税收比上年度超收10%以上的，可申请超增幅部分最多50%的政策扶持，主要用于企业高管奖励或扩大发展（金融企业除外）。
对发展区域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河北区对年留区税收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授予“功勋企业”称号，适当给予奖励；对年留区税收5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授予“功臣企业”称号，适当给予奖励；对年留区税收1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授予“明星企业”称号。
第七条  对房地产企业的扶持奖励。根据现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征管和收入归属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按项目一次核定纳税总额，按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根据项目性质、规模及税收贡献给予扶持奖励，其缴纳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不纳入扶持奖励范围。
对于开发项目坐落在区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经营性公建部分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给予其缴纳公建部分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50%的扶持奖励；在5万平方米及以上的，给予其缴纳公建部分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55%的扶持奖励。
开发项目坐落在区外的房地产企业，给予其缴纳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60%的政策扶持。
第八条  对经营载体设施主办方的扶持奖励。
1．对于开发、创办5000平方米以上亿元楼宇（含商务、商贸楼宇）和产业园区的企业。鼓励楼宇、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及其它运营管理企业按照楼宇、园区产业定位招商引税，按照“谁引进，谁受益”的原则，五个经营年度内的每一个经营年度，给予其新引进企业当年纳税留区部分3%的政策扶持；除其自身按规定享受奖励政策外，每年对其引进的企业（房地产开发类企业除外），以上一年度留区税收为基数，参照当年留区税收新增部分的5%给予扶持。扶持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完善配套服务和补贴企业租金。
2．在提升、改造、新建楼宇和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对于符合亿元楼宇、特色产业园区的开发、创办企业，在享受第八条第一款政策的基础上，享受“一事一议”的扶持政策。
第九条  对招商引资中介人、中介机构的扶持奖励。凡为河北区引进项目或税收的中介人、中介机构，按注册资金和实际纳税金额同时享受奖励。
1.凡是新注册企业，第一年纳税留区部分在5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按企业经营年度纳税留区部分的5%给予一次性中介奖励；年纳税留区部分在50万元以上的，按企业第一个经营年度纳税留区部分的8%给予一次性中介奖励。
2. 对于各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作为招商中介机构，新引进注册在我区（或从区外迁入）的企业，在引进企业连续5个经营年度内，年纳税留区部分达到5万元以上的，每年按照新引进企业纳税留区部分的2%给予中介奖励。
3. 对引进一次性税收的中介人、中介机构，按纳税留区部分一次性给予5%的中介奖励。
4.对新引进市外资金注册企业的中介人、中介机构，按注册资金到位额奖励。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至3000万元（含3000万元）的，奖励人民币1万元；注册资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奖励人民币2万元；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的，奖励人民币3万元。
引进外资项目的，以资金到位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予以兑现奖励。
三、企业认定
第十条  确属新注册、区外经营引入我区、以及异地纳税转入我区的企业（涉及基数划转的另议），由区合作交流办公室（招商局）和区财政局共同认定。其中入驻楼宇企业需在区楼宇主管部门备案；入驻园区企业需在区园区主管部门备案。招商中介人、中介机构的扶持奖励由区合作交流办公室（招商局）和区财政局共同认定。
四、兑现程序
第十一条  符合以上政策条件的楼宇企业及引进楼宇企业的中介人、中介机构，需向其引进的区有关责任单位提交享受政策书面申请，报区楼宇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区财政局兑现。其他企业及引进其他企业的中介人、中介机构，需向其引进的区有关责任单位提交享受政策书面申请，报区有关责任单位审核后，由区财政局兑现。对发展区域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由区合作交流办和区财政局共同负责兑现。对新引进市外资金注册企业的中介人、中介机构，按注册资金到位额奖励，由各责任单位汇总相关申报材料，报区合作交流办审核后，由区财政局兑现。
第十二条  招商引资中介人、中介机构奖励兑现。中介人、中介机构享受奖励按照每年兑现一次，引进企业的区有关责任单位在收到区财政局拨付的奖励后，应于15个工作日内给招商引资中介人、中介机构进行兑付。
第十三条  对企业的政策扶持，每年兑现一次，于次年一季度办理完毕。凡符合本政策扶持办法的各类企业，由有关责任单位汇总，并经区国税、地税部门核查税收，交由区财政局审核，报区政府审批后，予以兑现。
第十四条  引进企业扶持兑现。引进企业的区有关责任单位在收到区财政局拨付的扶持资金后，应认真核实引进企业享受政策情况，并于1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政策的相关规定，给予企业进行兑付。
五、工作附则
第十五条  为提升和引导重点扶持行业发展壮大，完善产业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拟加大对重点行业扶持奖励力度，具体办法另行制定。企业在享受区内政策扶持时，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计算。由区财政局统筹核算，原则上总额不超过企业当年留区税收的80%（金融相关政策除外）。
第十六条  本文件中的纳税留区部分除特殊注明以外，系指营业税的50%、企业所得税30%、增值税18.75%。如有调整，以国家及天津市有关规定为准。在计算扶持资金时，应扣除按系数上解市财政部分。第一个经营年度是指从企业开始纳税之日起计算满一年；每一个经营年度是指从企业前一个经营年度结束起计算满一年。
第十七条  对区内原有企业的扶持奖励、载体设施主办方引进企业税收增幅的扶持奖励、对新引进市外资金注册企业的中介人、中介机构，按注册资金到位额奖励，另行兑现，不在给予各招商责任单位的奖励之内。
第十八条  凡享受奖励的企业和个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
第十九条  享受政策扶持的企业迁出，须退还历年扶持资金，并由引进的招商责任单位审核后，报经区税源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迁出手续。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区合作交流办公室（招商局）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本办法为过渡期政策，过渡期为五年。享受原扶持奖励未到期的企业仍执行原扶持奖励办法。如遇国家、市或区有关政策调整，再做相应调整。除“一事一议”政策外，原制订的相关政策扶持办法同时废止。



